
附件5

开远市自然资源局2025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（本级）

一、项目名称

地质灾害防治专项经费项目。

二、立项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；

3.《开远市财政局关于印发<开远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方案>的通知》（开财字〔2020〕181号）；

4. 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4号）；
5. 《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》(国土资源部第 4 号令）；
6. 云南省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工作实施方案》(云自然资【2020】145 号）的规划及部署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开远市自然资源局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开远市自然资源局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科承担全市地质灾害防治、土地复垦监管及矿山复垦管理工作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主要内容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，培训演练、应急处置、地灾监测预防，地灾隐患点排查、治理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地质灾害防治专项经费项目2025年向财政申报预算200,000.00元，资金测算如下：

1.群测群防员补助：54人*350/年=18,900.00元，测算依据：《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》；
2. 群测群防员监测预警工作开展所需雨季用品：54人*407元=22,000.00元，测算依据：《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》；
3. 业务培训演练经费：全市7个乡镇（街道）开展地质灾害培训演练100,000.00元，测算依据：《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》；
4. 应急处置经费：开展全年地质灾害应急处置经费59,100.00元，测算依据：《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》;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2025年底完成地质灾害群测群防，培训演练、应急处置、地灾监测预防，地灾隐患点排查、治理，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损失降到最低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保障开远市2025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开展，降低地质灾害发生率，减少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。
